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各位董事：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经

审计，中兴财光华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上海贵酒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02235 号）。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

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如审计报告中“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

1、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贵酒股份于2024年2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下发的《关于岩石股份

有关信访投诉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147号），文件表示存在信

访投诉称贵酒股份通过未披露的关联方提高销售业绩等相关事项。针对该事项，虽

然贵酒股份基于谨慎性2023年度未确认疑似关联方交易金额6,235.09万元，2024年

度未确认疑似关联方交易金额119.46万元，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贵酒股份本期及前期

可能存在类似情况。

2、诉讼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2所述，贵酒股份因债务违约引发诉讼。在建工程项目

诉讼金额6.6亿元，账面确认负债金额4.4亿元;其他诉讼事项金额0.7亿元，账面确

认负债金额0.4亿元。由于上述未决诉讼案件处于待开庭或审理阶段，我们未能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诉讼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需要

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

3、存货监盘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5）所述，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贵酒股份存货中半成品

36,355.08万元均因诉讼事项被查封，我们检查了查封清单，但是无法执行监盘程序

以对其存在性、权利和义务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中兴财光华年审会计师认为: 上述事项存在的错报对贵酒股份公司2024年度财

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

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规定，当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

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规定，

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

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因此，我们对贵酒

股份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三、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1、针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事项，该事项发生于2023年度，2024年度与原疑似

关联方所发生的交易119.46万元为原有合同及履约的延续执行。由于所涉及事项的

影响还未消除，上述交易金额也未确认为2024年度收入。公司已于2024年4月4日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岩石股份有关信访投诉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

函【2024】0147号）进行了回复并对外披露，同时公司已配合审计机构就相关事项

实施了检查、函证、访谈等审计程序。

2、针对诉讼事项，公司将积极与法院、债权人进行沟通协商，采用主动应

诉、积极寻求和解等多种合法方式且可行的措施降低诉讼带来的不利影响，力求能

更好地化解诉讼困境。

3、针对存货监盘事项，半成品查封工作是法院、债权人及债务人三方同时在

场并经过相应程序完成的，查封清单具有法律效应。公司已就上述情况向审计机构

出具了说明并提供了查封清单。此外，公司也配合审计机构向债权人实施了函证程

序。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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